关于征集《莆田市人大常委会
2027-2031年立法规划》项目建议的公告

为了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，全面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法立法，确保立法项目选题集中民智、反映民意、凝聚共识，符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根据《莆田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》规定及年度工作安排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《莆田市人大常委会2027-2031年立法规划》的建议项目。各级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、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均可提出建议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:
一、立法项目的要求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紧扣莆田市委中心工作，围绕我市“十五五”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及重点任务，突出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，立足本地实际和地方特点，坚持问题导向、急需先立，为我市实现“和美莆田、共同富裕”新愿景提供有力法治保障。
二、立法项目的范围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，涉及我市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生态文明建设、历史文化保护、基层治理等方面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。
三、立法项目的格式：一般应当包括法规项目名称、立法目的、立法依据、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、法规的主要内容或者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，可以同时提供调研报告、法规草案文本以及相关材料（详见附件《莆田市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目建议书》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立法项目提出的时间：自公告之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，以信件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寄送，并注明建议人姓名和联系方式。
联系方式：莆田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（莆田市城厢区文献西路1648号，邮编：351100）
传真：0594-2696207  邮箱：ptrdfgw@sina.com
联系电话：2600915
莆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
2026年5月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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